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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（2025）苏 0991破 48号之一

申请人：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李伟维。

被申请人：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，工商注册号

320928000016005，住所地盐城市盐都区新都花园 19号 303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邢秀芝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2025年 9月 26日，本院根据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清算组

的申请，裁定受理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

定北京市盈科（盐城）律师事务所担任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

管理人。

本院查明：2025年 11月 5日，本院召开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

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在该会议上，管理人向与会债权人作了

《执行职务工作报告》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》

《非现场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》《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》《破产财

产分配方案》等。经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管理人调查，盐城

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。经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债

权人会议核查，并经本院（2025）苏 0991 破 48 号民事裁定确认

的无异议债权金额为 500 元。2025 年 11 月 24 日，盐城市天九经

贸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，申请

本院裁定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管理人的调查，债务人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

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，相关债权人、债务人未申请重



- 2 -

整或和解，故管理人提请本院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

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本案破产清算过程中盐

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向管理人提供账册，且清

算义务人相关负责人无法联系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

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

何处理的批复》，债权人可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另行要求盐城市天九

经贸有限公司清算义务人对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债务承担相

应民事责任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

三条第四款、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及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、第三

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宣告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破产;

二、终结盐城市天九经贸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。

如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

可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，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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